Penance 補贖禮 約常見的希臘文名詞\cs6metanoia，在英文譯作repentance（悔改），但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本卻是作poenitentia，這是指中世紀一種為悔罪而作的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*，其含義與metanoia很不一樣。結果怎樣呢？當武加大要把太三2的「悔改」譯成Poenitentiam agite，這節便成了︰「作補贖禮；因為天國……」（杜愛譯本）。
這個古怪的翻譯加深中世紀人士的誤解，以為有一種聖禮是神頒下的，因為它出現於聖經內，叫作「補贖禮」，或作悔罪禮（penance）。它於倫巴都（Lombard{\LinkToBook:TopicID=736,Name=Lombard, Peter}）*的「教規」有記載，為七聖禮之一；自此以後，亦見載於天主教無數文獻。早期教會的紀律（Discipl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65,Name=Discipline}）*可以把教友逐出教會，或在某些情況下重新接納人入教；這做法使中世紀一些教士以為憑他們的職分，人只要單獨向他認罪，他便可以宣告人的罪得赦免。於是他們定出制度，規定人必須這樣認罪才能接受聖餐（中世紀較少聖餐禮），特別是認罪者在上一次領聖餐後犯了致死的罪，必須認過罪才可再領。教士權柄的另一根據是約二十23︰「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赦免了……」。這也是告解禮根據的經文，然而這聖禮的實質內容，卻很難從中辨清；約二十23在中世紀早期，亦成為羅馬按立禮的附屬經文。
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*由抗議售賣赦罪券掀起序幕（參功德，Merit{\LinkToBook:TopicID=785,Name=Merit}*）──這也是一種與認罪、赦罪有關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從一開始，神父到底有沒有權柄赦免人的罪，便成了爭辯的核心。不過，補贖禮比起其他五個另加的所謂聖禮，更為人重視；舉例，1536年英國教會的十信條（Ten Articles）中，便只有補贖禮能與聖餐及洗禮並列；1539年的六信條法案（Act of the Six Articles）再強調它是重要的；到了1548及1549年的禮儀更新，補贖禮仍成為可以選擇的一種禮儀。不過到了1552年出版的《公禱書》，「祕密告解」就消失了，一切主要的禮儀均含有悔罪的內容，而赦罪這部分只是宣告或懇求式的。對探望彌留之際的會友，臨終禮保留了改教前期那種認罪和赦罪的模式──「我赦免你犯的一切罪……」。人人都可以向一個「守密又精於神之道的教士」表達良心的痛悔，以致他們能「透過神的道得享赦罪之福」。這裡的用詞和1549年的大不相同。改教家亦在按立禮上保留了約二十23的話語──事實上他們是以此經文為核心的，不過他們沒有把這節經文解作補贖禮的基礎；他們亦把新約的metanoia譯為「悔改」。
信義宗與聖公會有時仍會讓謹言慎行的人行悔罪禮，不過卻沒有規定必須實行。十九世紀聖公會內出現「大公復興」（參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，Anglo-Cathol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8,Name=Anglo-Catholic Theology}*），使部分教士認為有需要重建悔罪禮的傳統，並經常施行；在按手禮中加上可為彌留病人行告解禮的話，目的是讓人知道聖公會教士是真正的天主教神父，有權柄及責任行補贖禮。傾向更正教的聖公會教士則強烈反對，直到今天這種分裂仍然存在。
自梵諦岡第二次會議（1962～5）起，羅馬天主教有許多地方都改變了，特別是補贖禮，今天是稱作「悔罪者的復和」（'Reconciliation of a Penitent'），也有人嘗試以半集體形式來施行。今天的人更重視教士與會友間以牧養輔導的關係，代替昔日那種權威的關係。但神學上來說，教士到底有沒有權柄赦罪這個問題，至今仍未徹底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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